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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证据调查及案例解析

PART ONE



■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证据调查及案例解析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的证据类型。

根据证据提交主体的不同，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常见的证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请求人提供的证据；

◆被请求人提供的证据；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37条规定：

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过程中，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部分证据的，可以书面请求管

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取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专利行为过程中，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根据需要依职权

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执法人员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其行政执法证件。当事人和

有关人员应当协助、配合，如实反应情况，不得拒绝、阻挠。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38条规定：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合同、账册等有关文件；询问

当事人和证人；采用测量、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涉嫌侵犯制造方法专利权的，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被调查人进行现场演示。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

者个人签名或者盖章。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由案件承办人员在笔录上注明。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39条规定：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查收集证据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式。

涉及产品专利的，可以从涉嫌侵权的产品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样品；涉及方法专利的，可以从涉

嫌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样品。被抽取样品的数量应当以能够证明事实为限。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进行抽样取证应当制作笔录和清单，写明被抽取样品的名称、特征、数量

以及保存地点，由案件承办人员、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字或者盖章。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拒

绝签名或者盖章的，由案件承办人员在笔录上注明。清单应当交被调查人一份。



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工作。



◆ 证据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

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并明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

的根据。



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中：不同证据种类的不同特点

◆依据证据的来源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原始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未经中间环节传播的证据；

传来证据是指经过中间环节辗转得来，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

◆依据证明力案件事实的关系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是指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单一证据是指用来证明待证案件法律事实的客观材料，当案件只有一个证据时，此单一

证据的认定对整个案件事实的确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在单一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

达到了法定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方可认定。

单一证据是以证据存在的数量来定义的，即原告起诉时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唯一

的，可以是某一类客观存在证据，从单一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分析，依据此单一

证据的判决可以推理得出案件的基本事实。

单一证据的证明力审核认定。

（1）证据是否是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2）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3）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4）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5）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不得采信的证据有：

(1)未经双方质证或一方有异议而无法确认的;

(2)不能说明证据合法来源的;

(3)非法取得的;

(4)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且又不能获得印证的;

(5)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又未得到合议组审核查实的;

(6)没有原件印证的复印件，且另一方有异议的;

(7)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的证言或书证。

重点关注







◆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集的证据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集的证据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1）就专门技术问题委托鉴定的证据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将案件争议的技术问题委托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机构组织专家

进行鉴定，鉴定人将鉴定意见以证据的形式提交给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经当事人质

证后作为定案依据。鉴定可以采用委托专门机构进行技术鉴定、召开专家咨询或专家

论证会、专家证人参与等方式。鉴定意见通常为书证。



（2）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调取的证据通常包括：

①查阅、复制的与案件有关的合同、账册、生产记录等书证；

②采用拍照、摄像等方式对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方法的生产操作过程、场所布置情况等进

行保全形成的视听资料证据；

③采用复制计算机数据、电子文档等方式形成的电子证据；

④对易于调取的书证、产品实物等采用登记保存、抽样等方式提取的证据；

⑤对不易搬动的大件物品或被控侵权产品等采用测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验或检查形成的勘验或

检查笔录；

⑥在勘验现场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等形成的录音资料或调查询问笔录。



案例解析







请求人 被请求人







1.一种鹅卵石制砂一体机，包括底座(1)和壳体(19)，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上固定设置有壳体(19)，所述壳体(19)包括下壳体(2)和上壳体(3)，所述

上壳体(3)设置在下壳体(2)的上方，且所述上壳体(3)与下壳体(2)的两端均通

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上壳体(3)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4)，所述下壳体(2)的

底部开设有出料口(5)，所述上壳体(3)的内壁上设置有衬板(6)，所述下壳体

(2)的内壁上设置有弧形筛板(7)，所述壳体(19)的内部设置有转轴(9)，所述

转轴(9)的端部依次穿过壳体(19)和轴承座(10)与皮带轮(12)的中心卡接，且

所述转轴(9)与壳体(19)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盖(11)，所述壳体(19)内部的转

轴(9)上依次套设有圆形安装架(13)和方形安装架(14)，所述圆形安装架(13)

和方形安装架(14)均与转轴(9)键合连接，所述方形安装架(14)上设置有连接

条(15)和锤头(16)，所述锤头(16)、连接条(15)的一端、方形安装架(14)和圆

形安装架(13)通过螺栓依次固定，所述连接条(15)的另一端、方形安装架(14)

和圆形安装架(13)通过螺栓依次固定。



涉案专利技术特征划分：

1、一种鹅卵石制砂一体机，包括底座(1)和壳体(19)，所述底座(1)上固定设置有壳

体(19)，

2、壳体(19)包括下壳体(2)和上壳体(3)，所述上壳体(3)设置在下壳体(2)的上方，

且所述上壳体(3)与下壳体(2)的两端均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3、所述上壳体(3)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4)，所述下壳体(2)的底部开设有出料口(5)，

所述上壳体(3)的内壁上设置有衬板(6)，所述下壳体(2)的内壁上设置有弧形筛板(7)，

4、所述壳体(19)的内部设置有转轴(9)，所述转轴(9)的端部依次穿过壳体(19)和轴

承座(10)与皮带轮(12)的中心卡接，且所述转轴(9)与壳体(19)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

盖(11)，

5、所述壳体(19)内部的转轴(9)上依次套设有圆形安装架(13)和方形安装架(14)，所

述圆形安装架(13)和方形安装架(14)均与转轴(9)键合连接，

6、所述方形安装架(14)上设置有连接条(15)和锤头(16)，所述锤头(16)、连接条(15)

的一端、方形安装架(14)和圆形安装架(13)通过螺栓依次固定，

7、所述连接条(15)的另一端、方形安装架(14)和圆形安装架(13)通过螺栓依次固定。



1、一种鹅卵石制砂一体机，包括底座(1)和壳体(19)，所述

底座(1)上固定设置有壳体(19)，

2、壳体(19)包括下壳体(2)和上壳体(3)，所述上壳体(3)设置

在下壳体(2)的上方，且所述上壳体(3)与下壳体(2)的两端均

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3、所述上壳体(3)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4)，所述下壳体(2)的

底部开设有出料口(5)，所述上壳体(3)的内壁上设置有衬板(6)，

所述下壳体(2)的内壁上设置有弧形筛板(7)，



4、所述壳体(19)的内部设置有转轴(9)，所述转轴(9)的端部依次穿过壳体(19)和轴承座(10)与皮带轮(12)的中心卡接，且所述转

轴(9)与壳体(19)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盖(11)，

5、所述壳体(19)内部的转轴(9)上依次套设有圆形安装架(13)和方形安装架(14)，所述圆形安装架(13)和方形安装架(14)均与转轴

(9)键合连接，

6、所述方形安装架(14)上设置有连接条(15)和锤头(16)，所述锤头(16)、连接条(15)的一端、方形安装架(14)和圆形安装架(13)

通过螺栓依次固定，

7、所述连接条(15)的另一端、方形安装架(14)和圆形安装架(13)通过螺栓依次固定。



针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技术特征对被控侵权产品相应技术特征实施证据调查



专利权人未能提供被诉侵权产品实物，但权利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

被诉侵权产品的部分视图。

案例解析



CN200930005896.2

电动伸缩门

(欧雷克斯豪华型I)





问题：

由于原告（请求人）未能提供被诉侵权产品的实物进行比对，其提供的被

诉侵权产品的图片亦仅能反映出从侧面观察的被诉侵权产品使用状态，未能全

面、清晰地反映出被诉侵权产品的外观,无法将其与涉案专利图片的各视图进行

比对。故原告（请求人）仅以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状态图主张被告（被请求人）

构成侵权的依据是否充分。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

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

事实不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



即使专利权人未能提供被诉侵权产品实物，但在其已经举证证明被

诉侵权产品构成侵权具有"高度可能性"，而被诉侵权人没有提供反驳

证据的情况下，亦可对是否构成许诺销售侵权作出认定。

（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依职权证据调查）

重点关注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侵权判定及案例解析

PART TWO



◆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定

（一）专利侵权判定的比较客体

专利侵权判定的比较客体应该是权利人所主张的涉案专利相关权利要求和被控侵权技术方案。

（二）专利侵权判定的方式与原则

在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首先要对专利权利要求和被

控侵权技术方案进行特征划分，将相应的技术特征进行特征对比，然后再判断被控侵

权技术方案是否构成相同侵权。在二者存在区别的情况下，必要时还需判断是否构成

等同侵权。



应当以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物的相应技术特征进

行对比，不得以权利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或者使用的专利方法以及依照专利方

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与被控侵权物进行技术特征对比。

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

被控侵

权产品

专利产品



1.技术特征划分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应当采用“技术特征逐一比对”的方式。

把逐个技术特征作为比较对象，就必须对专利权利要求和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所具有的技术特征作

出划分，即将专利权利要求或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分解为能够相对独立地执行一定功能、产生相对

独立的技术效果的最小技术单元。

在划分技术特征时，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技术特征的独立性与价值性。

独立性是指某一技术特征不需要再与其他技术特征组合就能够体现其自身的功能；

价值性是指某一技术特征不仅具有独立的功能，而且事实上已经在整体技术方案中发挥了作用或

者产生了技术影响。



2.全面覆盖原则

全面覆盖原则是判断一项技术方案是否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基本原则，

具体含义是在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审查权利人主

张的专利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

术特征的，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专利权利要求

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

个或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某案，其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 1 为：一种混凝土薄壁筒体构件，由

筒管和封闭筒管两端管口筒底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筒底以至少二

层以上的玻璃纤维布叠合而成，各层玻璃纤维布之间由一层磷铝酸盐水

泥无机胶凝材料或铁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相粘接，所述的筒管以至

少二层以上的玻璃纤维布叠合而成，各层玻璃纤维布之间由一层磷铝酸

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或铁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相粘接。

1-筒底、1.1-硫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或铁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1.2-玻璃纤维布

2-筒管、2.1-硫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或铁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2.2-玻璃纤维布筒

涉案专利权1技术特征：

1、一种混凝土薄壁筒体构件，由筒管和封闭筒管两端管口筒底组成，

2、筒底以至少二层以上的玻璃纤维布叠合而成，各层玻璃纤维布之间由一层

磷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或铁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相粘接，

3、所述的筒管以至少二层以上的玻璃纤维布叠合而成，各层玻璃纤维布之间

由一层磷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或铁铝酸盐水泥无机胶凝材料相粘接。

案例解析



被控侵权产品除了在筒管两端管口没有筒底外，其余特征与涉案专

利相同。

专利权人认为，筒底为非必要技术特征，应当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将该特

征从权利要求中排除，由此判定被控侵权产品覆盖了专利权利要求的所

有特征，从而构成侵权。

分析与评述：

凡是专利权人写入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在专利侵权判定中，都不

应当被忽略。被控侵权产品缺少专利权利要求 1 中的筒底，未覆盖权利

要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不构成侵权。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凡是专利权人写入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

不应当被忽略，均应纳入技术特征比对之列。依据全面覆盖原则判定被

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构成侵权，重点考虑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或者等同，

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因缺少或改变专利的某一技术特征而导致技术功

能或效果变劣，不应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列。



3、等同侵权

等同原则是专利侵权判定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延伸到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相

应技术特征等同的部分，目的在于弥补专利权利要求的语言局限性，避免被控侵权人对专利权利要求中

的某些技术特征作非实质性的替代，而以不构成侵权为由逃避法律责任。

等同侵权的含义

等同特征，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

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用公式表示，即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为：a、b、c，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为：a、b、

c’。如果特征 c’与特征 c 相比，特征 c’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了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了基本相同的

效果，并且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在特征 c 的基础上，无需创造性劳动就能想到

的技术特征，则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构成对专利权利要求的等同侵权。



方法步骤顺序的简单变化

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仅对方法权利要求或者以方法特征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中步骤的组合顺序进行简单

变换，而改变顺序后的步骤与原步骤仍然发挥基本相同的功能，并取得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同时，步骤

的变化对方法整体上也不产生实质的影响，本领域技术人员不付出创造性劳动就容易想到，则应认定二者

为等同特征。反之，如果对方法步骤的改变导致其在专利权利要求中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所发挥的作用、

实现的功能、取得的技术效果均有明显的改变，则不应认定二者为等同特征。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为：一种制造弹簧铰链的方法，该铰链由至少一个外壳、

一个铰接件和一个弹簧构成，其特征是该方法包括下述步骤：（1）提供一用

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2）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3）通

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突肩；（4）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

权利要求 1 中的四个步骤应当按照供料步骤、切割步骤、冲压步骤或冲孔步骤的顺序依次实施，各个步骤之间具有特定

的实施顺序。

案例解析



说明书记载：现有的弹簧铰链一般由一个铰接件、一个锁紧件和一个

弹簧件组成，由于这些零件的尺寸很小，组装相当复杂。又由于这些

零件通常都是散装料供给，因此首先需要麻烦的找正，才能把各件组

装在正确的位置上。本发明的任务在于提供一种弹簧铰链的经济制作

方法，并改进零件的搬运，因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本发明中，

用金属带加工的铰接件在铰接件仍与金属带连接时进行弹簧和锁紧件

安装，这样在部件组装之前一方面取消了铰接件的中间加垫，另一方

面又取消了铰接件的找正。组成的部件不从金属带上切断，因而搬运

到弹簧铰链外壳中使用特别方便。

权利要求 3 记载：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铰接件，还包括在铰接件仍

与金属带连接时把弹簧件装在铰接件上形成一个装配单元的步骤。



被控侵权产品的加工过程依次为：

①将金属带材送入冲压机冲下铰接件；

②用钳子夹住铰接件前部，用锻压机将铰接件后部砸圆；

③用钳子夹住铰接件前部，将铰接件插入打孔机内打孔；

④用铅丝从铰接件前部圆孔中穿过，将若干个铰接件穿

在一起后用抛光轮抛光。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被控侵权产品加工顺序的变化与涉

案专利中相应的步骤是否构成等同特征。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方案由五个技术特征组成：

1、铰链由至少一个外壳、一个铰接件和一个弹簧构成；

2、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

3、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

4、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

5、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

一审法院认为，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为四个步骤，1、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2、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

外形一致的区域；3、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4、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涉案专利为加工弹簧

铰链的制作方法，系发明专利中的方法专利，其保护范围是加工制作弹簧铰链的方法，康华公司加工铰接件的方法为

在金属带材上通过冲压的方式冲下铰接件，即康华公司所称的“冲裁落料”（而涉案专利则是在铰接件安装弹簧件装

配单元之前仍与金属带连接），尔后由人工手持钳子夹住铰接件，将铰接件凸肩延伸部分用锻压机砸圆，即康华公司

所称的“模锻”，再由人工将铰接件插入打孔机进行打孔。将权利要求1与康华公司的加工方法对比可以看出，康华

公司加工铰接件的方法与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无明显差异，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为四个步骤，康华公司的加工步骤

亦为四个，在将铰接件从金属带材上冲下后，模锻、打孔的顺序虽然可调，但顺序的调整并未产生新的效果。

综上所述，康华公司加工生产铰接件的方法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保护的方法等同。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康华眼镜公司制造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方法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方案由五个技术特征组成：

1、铰链由至少一个外壳、一个铰接件和一个弹簧构成；

2、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

3、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

4、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

5、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

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涉案专利技术方案是建立在铰接件同金属带料不分离且各步骤先后顺延的情

况下实现的，这既是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又是涉案专利方法的特征和效果的体现。将铰接件从金属带料分离下来或

步骤变化均无法实现涉案专利方法的技术效果和技术目的。被控侵权产品中铰接件的制造方法包括：1、金属带材；2、

冲下铰接件；3、砸圆；4、打孔。该加工方法是首先将铰接件与金属带料分离下来，采取传统机械加工工艺中的冲裁、

锻压和冲孔设备逐一完成的，其中砸圆和打孔的顺序可调。由此可见，这与专利方案所采取的铰接件同金属带料不分

离且各步骤先后顺延的方法不同，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方法与专利方法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没有落入涉案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一种制造弹簧铰链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一用于形成铰接件的金属带（简称供料步骤）；

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简称切割步骤）；

通过冲压形成一圆形部分以形成铰接件的凸肩（简称冲压步骤）；

冲出铰接件的铰接孔（简称冲孔步骤）。

上述四个步骤均仅仅涉及弹簧铰链中的铰接件的制造，并不涉及弹簧铰链中其他部件的制造，也不涉及部件的装配。

本案焦点在于：被控侵权方法是否具有与权利要求1中的“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征。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是否应当以“铰接件同金属带料不分离”对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进行限定，其实质是双

方当事人对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有着不同的解释。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记载了制造弹簧铰链的四个步骤，双方当事人对供

料步骤、冲压步骤和冲孔步骤的含义并无争议，但对于切割步骤，即技术特征“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

由于其中使用了含义模糊的技术术语“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导致双方当事人对该技术特征的解释产生争议，因

此，有必要查明该技术特征的确切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合理地确定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在权利要求中出现了含义模糊的技术术语时，可以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根据说明书及附图对该技术术语

进行解释，以清楚地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理解的“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的具体

含义是：通过切割金属带，在金属带上形成用于进一步加工成铰接件的区域，该区域是金属带的一部分，并且形状与铰接件

的外形接近。由此，涉案专利避免了使用昂贵的切削加工方法，取消了铰接件的找正，亦有利于弹簧件、锁紧件的装配以及

零件搬运，实现了弹簧铰链的经济加工。尽管使用的原料相同，但是被控侵权方法相对于权利要求1仍然是一种落

后的生产工艺，二者采取的技术手段具有实质性的差异。



按照专利说明书的相关表述，如果发生步骤变化，将无

法实现专利的技术效果和技术目的，即如果先将铰接件从金

属带材上切割下来，那么在随后的安装过程中，需要进行找

正才能将各部件组装到正确的位置上，这正是被控侵权技术

方案必须经历的过程。因此，被控侵权方法将步骤顺序交换

之后，取得的技术效果与涉案专利方法明显不同，步骤顺序

的变化不构成等同特征。

分析与评述：

结合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3 的内容可以看出，涉案专利中，切割出大致与铰接件外形一致的区域，包

括，用于形成凸肩的基本形状和具有铰接孔范围的至少一部分，金属带与铰接件的分离是在冲孔并安装了

弹簧和锁紧件之后。

而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金属带与铰接件在形成凸肩（第二步）、冲孔（第三步）之前就已经分离。

涉案专利方法的第二步是切割，切割后的区域不脱离金属带材，被告的加工过程是“冲裁落料”，二者方

法不同，效果也不同。



◆ 权利要求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存在多个等同特征的，如果该多个等同特征的叠加

导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形成了与权利要求技术构思不同的技术方案，或者被诉侵权技术方

案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则一般不宜认定构成等同侵权。

众所周知，在创造性判断中，技术效果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技术方案产生了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通常可以认定具备创造性。同样，在等同原则的适用中，或许专利

技术方案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的每一处对应特征都相差不大，但由于技术方案并非各技

术特征的简单拼凑，而是所有特征协同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只有一处特征属

于基本相同的情形下，被归入等同侵权的概率可能比较高，然而，多个貌似等同的特征组

合之后，可能导致二者在整体上大相径庭，即整体不等同。



4、等同原则的限制

等同原则对于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等同原则实质上将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扩大到了权利要求字面限定的范围之外，使专利权人的利益得到了更充分的保护。在充分保护专

利权的同时，适用等同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为了维持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

的平衡，体现等同原则的价值，还必须对等同原则的适用加以适当的限制。

■ 禁止反悔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是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以及专利侵权行政执法程序中的体现。一

般来说，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向专利局提交的意见陈述，充分反映了专利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对于其发明创造中技术特征和技术方案的理解。在专利申请审批程序、专利权无效宣告

程序以及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是否侵犯专利权时，权利人对权利要求中技术特征的解释应当前后一致，

不能允许权利人在专利授权或确权程序中，为了获得授权或者维持专利权有效对权利要求进行较窄的解释，

而在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中，为了说明他人侵犯专利权而对权利要求进行较宽的解释。如果允许专利权人在

侵权纠纷处理中通过主张等同侵权而将先前放弃的技术方案再纳入到专利权保护范围内，将会由于专利权

人的反悔而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①禁止反悔原则的含义

所谓禁止反悔原则，是指权利人将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确权程序中，通过修改权利要求书、说

明书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反悔，重新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不应予以支持。

②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当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为了满足《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而对申请文件或专利

文件进行修改或者意见陈述时，如果该修改或意见陈述限制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并且修改或意见陈述的目

的是获得授权或维持专利权继续有效，将可能导致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首先，修改或意见陈述必须明确且有证据能够证明。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时，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对有

关技术特征所作的修改以及限制承诺或放弃必须是明示的，而且已经被记录在专利审查文档中。

其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主动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禁止反悔原则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目的是维持专

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认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时，即使被控侵权人没有主

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也可以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通过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对权利人主张的专利权范围予以必

要的限制，以合理地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最后，修改和意见陈述都可以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我国专利授权的实质性条件主要包括：要求保护的发明

创造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要求保护的发明应当属于能够授予专利权的主题范围；专利说明书应

当对要求保护的发明创造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创造；权利要求书应当以

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明地限定权利要求保护的发明创造。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

人为了满足专利授权的条件而进行的修改或意见陈述均可能导致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



200710019425.7 鲨鱼鳍式天线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

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1是：一种鲨鱼鳍式天线，其特征在于具有天线外壳，

天线外壳内侧上部设置有无线电接收天线，无线电接收天线一端设有天线

信号输出端，天线信号输出端通过天线连接元件与天线放大器信号输入端

相连接，或直接与同轴电缆匹配相连，天线外壳底部装有安装底板；所述

无线电接收天线通过注塑嵌装或固定卡装在天线外壳内侧上部；在天线外

壳内侧上部设置有无线电接收天线，所述无线电接收天线采用螺旋状弹簧

天线、或金属天线，增加了天线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有效长度，实现360度

全向性信号接收；所述无线电接收天线为AM/FM共用天线。

说明书：天线连接元件7可以采用天线连接插头或天线连接插口等。

天线外壳

无线电接收天线

信号输出端

天线连接元件

天线放大器

案例解析



被诉产品与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特征有2处不同：

1、权利要求1中，“天线信号输出端通过天线连接元件与天线

放大器信号输入端相连接”，而被诉产品上没有任何天线连接元件，

而是通过天线引线与电子线路板相连；

2、涉案专利所述的无线电接收天线的安装方式是“通过注塑

嵌装或固定卡装在天线外壳内侧上部”，被诉产品上的卡槽很大，

是用胶将天线粘贴在天线外壳内侧上部。



一审法院认为：

1、被诉产品的天线信号输出端通过天线引线与天线放大器信号输

入端相连接，虽然没有单独的天线连接元件，但天线的引线作为导

线与天线放大器信号输入端相连接，该天线引线也是天线连接元件

的一种，被诉产品的该技术特征与原告专利的该技术特征相同；

2、涉案专利的天线安装方式是注塑嵌装或固定卡装，被诉产品的天

线安装方式是用胶粘贴安装固定，该变动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看来，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

的效果，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创造性劳动即可联想到的特征，故

被诉产品的该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的该技术特征构成等同。



在专利无效程序中，专利权人提出专利与证据1CN1841843A专利

存在5点区别，其中包括

区别（1）天线信号输出端通过天线连接元件与天线放大器信号输入

端相连接，而证据1天线22的信号输出端是直接与天线放大器信号

相连，并没有通过天线连接元件连接；

区别（2）所述无线电接收天线通过注塑嵌装或固定卡装在天线外壳

内侧上部，而证据1天线装设于鱼鳍状外盖21的内侧－即固定安装

在天线外壳内侧。专利复审委员会第25637号无效决定也认可上述

区别技术特征，并维持了专利有效。

因此，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由于专利权人的陈述及无效决定书的认定已经限制为：

（1）天线信号输出端通过天线连接元件与天线放大器信号输入端相连，排除了天线信号输出端直接与天

线信号放大器信号输入端相连的方案；

（2）无线电接收天线通过注塑嵌装或固定卡装在天线外壳内侧上部，而排除了这两种安装方式以外的固

定安装方式。

上述对权利要求方案的限制，在侵权诉讼中不能反悔。

一审认定被诉产品的天线引线也是天线连接元件的一种，两者技术特征相同；被诉产品天线安装方式

是用胶粘贴固定，两者技术特征等同，该认定违反了禁止反悔原则。



■ 侵权判定案例-----功能性技术特征

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含义

功能性技术特征是指权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其通常是通过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作用、功能或

者效果而非结构或组成、工艺条件等对产品部件或部件之间的关系或者方法步骤或步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限定的。

如果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附图，能够认定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是

所属领域普遍知悉的、约定俗成的上位概念，或者使用功能性或效果性语言表述，但同时也用相应的结构、材料、步骤

等特征进行描述的技术特征，则一般不应当认定其为功能性技术特征。

第八条功能性特征，是指对于结构、组分、步骤、条件或其之间的关系等，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

果进行限定的技术特征，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通过阅读权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实现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

体实施方式的除外。

与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实现前款所称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相比，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

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

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相应技术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ZL200710156429.X折叠车架

1、独立权利要求为：一种折叠车架，包括前车架和后车架及踏板，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前车架和后车架间夹角变化的锁定装置，

所述前车架的后端与后车架的前端与踏板的中部三处共同铰接在同

一根铰轴上，所述锁定装置的前部与前车架连接，所述锁定装置

的后部与后车架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折叠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定装置(A2、

A5)在锁定状态时其前端与前车架(2)铰接，即锁定装置(A2、A5)的

拉杆(35、351)左端的销套管(36、361)与前车架(2)上的导向槽体

(24、242)铰接于插销(19、191)，在解锁状态时其前端与前车架(2)

滑配合连接，即销套管(36、361)滑配合于前车架(2)上的导向槽

(241、2411)内；所述锁定装置的后端与后车架(3)铰接，指锁定装

置(A2、A5)右端的销套管(37)或销孔(71)与设在后车架(3)上的铰耳

(77)铰接于铰销(7)。

“控制前车架和后车架间夹角变化的锁定装置”属于功能性

技术特征。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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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侵权产品特征分解





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相近似时以全面观察设计特征、综合判断整体视觉效果为原

则，即应当对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可视部分的全部设计特征进行逐个分析比对后，

对能够影响产品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作出判断。

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1）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

（2）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相对于其他设计特征。

在比对时，可对外观设计和被诉侵权产品设计特征的异同点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

逐一判断各异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造成影响的显著程度，最终通过整体观察、综合判断进

行认定。

5、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判定



原告福建省漳州市越远食品公司通过独占许可方式获得“工艺品（凤梨拼盘）”的外

观设计专利，属《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第11装饰类中“11-02小装饰品，桌子、壁炉台

和墙的装饰，花瓶和花盆”。 2011年12月15日，原告公证购买了“旺来拼盘吸冻”，其外

观与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相同，生产商是被告晋江维多利食品公司。

工艺品（凤梨拼盘）

旺来拼盘吸冻

案例解析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

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控侵权产品只有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才构成侵犯外

观设计专利权。

本案被诉侵权产品为果冻，系可食用食品，而原告外观设计专利为“工艺品（凤梨拼

盘）”，系装饰品，两者用途不同，产品的功能不同，且在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中分别属不

同的类别，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福建省高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生产的虽是果冻食品，但产品与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比

较，两者整体视觉效果没有实质性差异。其在凤梨模型中注入可食用的材料并不影响

其具有装饰的功能和用途，可以用作装饰、摆放。因此，被告在与原告专利相近的产

品种类使用与原告专利相近似的外观设计构成侵权。故改判：维多利公司停止侵权并

赔偿原告损失。



最高院：《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是专利管理部门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和文献资料进行管理的工具，

仅是判断产品种类的参考因素之一，并不是作为确定产品种类的唯一依据。确定产品种类相同或相近的依

据是产品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用途，而产品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是认定用途的参考因素。

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诉侵权产品的外形自上而下由三部分构成，顶层是叶子，叶子朝上

伸展；中间层是由若干颗粒捆扎而成的圆柱形果实，圆柱形果实的内部填充了具有可食用性的果冻，每一

粒果实大小一致，紧密排列；底层是带底座的托盘。销售时，顶层的装饰物、底层的托盘与中间层的圆柱

型果实一同销售。被诉侵权产品通过三层组合，整体造型为承载在托盘上的凤梨。

根据产品实际使用情况，被诉侵权产品除供食用外，消费者购买后也可以将其

作为贡品和摆设，达到装饰的效果。尽管被诉侵权产品的果实中盛装了果冻，具有

食用的功能，但由于其与涉案专利产品具有相同的装饰用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被诉侵权产

品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种类相近。



涉案产品，能够代表外观设计产品

特点的视图不可见，则不构成侵权

案例解析



2012年2月15日，欧XX就“铝型材

（8）”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外观设计

专利，并于2012年7月18日获得授权，专利

号为2012300295211。公告图片由主视图、

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组成。

外观设计保护的是工业产品具有美感的

设计，既然是具有美感肯定是可视的。



在本案中，主视图和后视图才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

不拆门主视图和后视图均不可见，而露出来的部分为现

有设计。即，因为被挡住了看不见，所以消费者在购买

门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会考虑涉案移门产品中未经拆解的

被诉侵权设计所带来的特殊美感效果，在大部分视图均

不可见或不可清晰所见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判断其整体

的视觉效果，也就无法与授权外观设计公告图片的各个

视图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比对。

涉案产品中，能够代表外观设计产品特点

的视图不可见，则不构成侵权。



CN201330487711.2   按钮控制器 深圳市一么么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用途】用于控制安装在座椅或床扶手中的推杆运动，以及使用USB接口。进行充电

或连接带有USB接口的设备。【设计要点】该产品的形状。【指定代表图片】立体图1

案例解析











被诉侵权产品
涉案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侵权判定案例

案例解析



被诉侵权产品

涉案专利



涉案专利

◆ 被诉侵权产品采用了与涉案

授权外观设计高度近似的跑道状

出水面设计；

◆ 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者

选择将手柄位置的推钮设计为类

跑道状，其目的也在于与其跑道

状的出水面相协调，增加产品整

体上的美感。

◆ 被诉侵权产品头部的出水面

与面板间仅由一根线条分隔，涉

案专利头部的出水面与面板间由

两条线条构成的带状分隔；

被诉侵权产品



◆被诉侵权产品的喷头头部

四周为斜面，从背面向出水口

倾斜，而涉案专利主视图及左

视图中显示其喷头头部四周为

圆弧面；

◆涉案专利中头部与手柄的

连接虽然有一定的斜角，

但角度很小，几乎为直线形连接，被诉侵权产品头部与手柄的连接产生

的斜角角度较大。

◆涉案专利头部和手柄的长度比例与被诉侵权产品有所差别，两者的头

部与手柄的连接处弧面亦有差别。



对于该部分设计内容的描述即构成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其体现了授权外观设计

不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由于设计特征的

存在，一般消费者容易将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因此，其对外观设计产品的整体

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如果被诉侵权设计未包含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全部设

计特征，一般可以推定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不近似。

对于设计特征的认定，一般来说，专利权人可能将设计特征记载在简要说明中，也可

能会在专利授权确权或者侵权程序中对设计特征作出相应陈述。



外观设计的功能性设计特征包括两种：

一是实现特定功能的唯一设计；

二是实现特定功能的多种设计之一，但是该设计仅由所要实现的特定功能决定而与美学

因素的考虑无关。

对功能性设计特征的认定，不在于该设计是否因功能或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具有可选择

性，而在于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看来该设计是否仅仅由特定功能所决定，而不需要考

虑该设计是否具有美感。一般而言，功能性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

著影响；而功能性与装饰性兼具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需要考虑其装饰性的强弱，

装饰性越强，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大，反之则相对较小。



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手柄上设置有一类跑道状推钮，而被诉侵权产品无此设计，

因该推钮并非功能性设计特征，推钮的有无这一区别设计特征会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

果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未包含涉案授权外观设计的全部设计特

征，以及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与涉案授权外观设计在手柄、喷头与手柄连接处的设

计等区别设计特征，使得两者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呈现明显差异，两者既不相同也不近

似，被诉侵权产品外观设计未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015）民提字第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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